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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第 218次委員會議紀錄 

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2日中午 12時 

 地點：本會會議室 

 主席：鄧主任委員家基、林召集人美倫           記錄：劉宗銘 

出席：陳委員志明、蔡委員宗釗、盧委員之耘、姚委員文成 

      黃委員德賢、趙委員之敏、吳委員允翔、阮委員皇運 

       黃委員佑民、江委員榮祥、洪委員志青、陳委員勵新 

       林委員建宏、張委員雅婷、潘委員東翰、連委員堂凱 

       游委員成淵、張委員鈞綸、周委員信宏、陳委員君瑋 

       陳委員佑寰、沈委員靖家、鄭委員光禮、林委員辰彥 

       王委員瑞華、范委員值誠、彭委員敘明、林委員宜男 

        

      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 高副局長壽孫、林科長基田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警務正增健 

       北投分局          江副分局長勛貴、洪巡官大鈞 

       士林分局          王副分局長芳美、蘇警務員其孝 

       內湖分局          郭副分局長大恆、孫分隊長子評 

       南港分局          胡副分局長幼麟、王巡官冠畬 

       松山分局          侯副分局長江全、朱警務員智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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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信義分局          林副分局長玉治、蔡巡官順利 

       中山分局          劉副分局長珩  、余警務員承翰 

       大同分局          蘇副分局長裕展、林巡官意翔 

       中正一分局        汪副分局長大宇、朱警務員正皓 

       中正二分局        陳副分局長國座、陳警務員俊宇 

       萬華分局          邱副分局長能助、陳巡官怡婷 

       大安分局          陳副分局長少旭、廖警務員健翔 

       文山一分局        陳副分局長孟欣、林警務員原吉 

       文山二分局        楊副分局長坤明、王警務員崇倫 

 列席：余副總幹事淑𡝮、冀組長凱倩、蔡組長華瑢 

 請假：藍總幹事世聰、盤立委立文、張委員和怡 

壹、確認本會第217次委員會議紀錄(如會議資料)。 
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認。 

貳、本會第217次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(如會議資料)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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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重要文件報告 

第一組報告： 

第 1案 

案由：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第 15任總統副總統選舉之種類、選舉

區、投票日期、投票起止時間及地點、競選經費最高金

額、受理申請為總統、副總統選舉被聯署人之起止日期、

時間及地點等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依中央選舉委員會(下簡稱中選會)108 年 9月 12日中選務

字第 1083150642號函辦理。 

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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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案 

案由：中選會公告在國外之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申請返國行使

第 15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權登記期間、地點、應備具書件及

申請登記方式等事項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依中選會 108年 9月 12日中選務字第 1083150373 號函辦

理。 

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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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案 

案由：中選會公告第 15任總統、副總統選舉被聯署人，報請公

鑒。 

說明：依中選會 108年 9月 18日中選務字第 10831504053號函辦

理。 

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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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組報告： 

第 1案 

案由：有關 107年臺北市第 7屆市長選舉期間，｢○○○○○｣於

網站預測 2018年直轄市長｢參選人最新當選率｣，是否違反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3條第 1項規定 1案，本會所作不

構成違反該條規定之決議，經中央選舉委員會撤銷並裁處

該網站商標註冊人○○○新臺幣 50萬元罰鍰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中選會 108年 5月 31日中選法字第 1083550212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本案係首揭選舉期間中選會交下，請本會查明並將結果陳

報，經本會第 322次委員會議決議略以，該網站對已公開

於各媒體、網站等既存公開資料及網路使用行為，運用自

行研發之各類模型，綜合整理成有依據之預測值，並非公

職選罷法第 53條第 1項所述之｢民意調查｣範疇，不構成違

反該法條之規定。 

三、中選會 108年 5月 21日召開第 529次委員會議審議本案結

果，決議：｢一、本案依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組織準則第

6條第 2項規定撤銷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所為原決議。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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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為選舉公告發布後至投票日 10日前發布有關候選人或

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，因未合公職選罷法第 53條第 1項所

定要件，依同法第 110條第 5項規定，處○○○新臺幣 50

萬元，由本會開具違反公職選罷法案件處分書；並依行政

程序法規定之程序通知限期繳納。(附件 3)｣，理由略以： 

(一)「民意調查資料」，乃「指將民眾有關候選人或選舉所為

之意見表達，予以彙計公開之行為，至其彙計之方法與公

開之形式，是否合於學理上所稱『民意調查』之定義，即

非所問；否則，即無法達成該規定所欲達成之立法目的，

而與其立法意旨不符。是縱以非學理所稱『民意調查』性

質之外觀，將有關候選人或選舉之資料予以發布，仍有該

條規定之適用。」(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321號判

決參照) 是往例未來事件交易公司依會員交易狀況進行縣

市長選舉預測，前經本會據上開最高行政法院之法律見

解，認係屬於彙計公開(民調資料)之發布行為，裁罰該公

司及代表人各 50萬元在案。該公司不服循序提起行政爭

訟，分經行政院訴願會(行政院院臺訴字第 1050166426號

決定書)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(105 年度訴字第 1218、

1219號判決)駁回在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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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二)本案據當事人自陳其為「網路媒體平台，主要運作模式為觀

測各時間點公開網站、社群等來源，取得已公開之資料

後，利用網路大數據技術，以多元化視角研究呈現最熱

門、最關鍵、最受關注的網路文章等作為題材，每天至少

『發布』一篇最新議題。」則本案當事人乃「發布」選舉

及候選人相關資料且其不具政黨代表人或候選人身分，而

非「報導」或「自行推估」之行為乃屬明確，其所發布之

資料，為候選人之當選率百分比，應已具「民意調查之外

觀」，而其所據為「透過巨量資料呈現粉絲數、網友熟悉

度等變化，進行 AI人工智慧解析以評估候選人之口碑擴散

力」、「就客觀上已公開於各種媒體、未來事件交易所、

台北政治經濟交易所、中選會、各候選人粉絲專頁、

google trend 等既存公開資料及網路使用行為，整理成一

個有所依據之預測值」等節視之，似就各相關網站使用聲

量之數據資料，彙計分析之行為，較之上開未來事件交易

所以會員預測資料彙計之行為，若符合節，似難謂非屬系

爭規定所稱之「民意調查資料」。上開資料與未來事件交

易所發布之資料同屬無從符合系爭條項所定應載明事項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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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註釋義務的可能。自不得予以發布。是本案臺北市選

舉委員會所為決議與法院判決及本會函釋似非相符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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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案 

案由：立法院咨請總統公布修正公民投票法部分條文一案，業奉

總統 108 年 6月 21日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64481號令公

布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   一、依中選會 108年 6月 26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3797號函辦

理(附件 10)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要點為： 

    (一)主文與理由書之文字用詞、字數計算、語法及其他相關事

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訂定。 

    (二)提案如表件不合規定、名冊依規定別裝訂成冊或提案人數

不足者，應不予受理；提案人名冊經查對後不合規定者，

補提以一次為限。 

    (三)提案人之領銜人，應將連署人名冊正本、影本各一份或其

電磁紀錄，向主管機關一次提出。 

    (四)連署人名冊應函請戶政機關於 60日內完成查對。 

    (五)公民投票日定於 8月第 4個星期六，自中華民國 110年

起，每 2年舉行一次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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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案 

案由：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」第 9條條文、「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施行細則」第 11條條文，業經內政部會銜

中央選舉委員會修正發布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中選會 108年 7月 29日中選務字第 1080001743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 本次修正重點為，修正選舉人名冊編造份數、留存及使用

規定，並刪除公告閱覽用選舉人名冊須按鄰分訂成冊規

定。 

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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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案 

案由：有關「立法委員與總統、副總統選舉同日舉行投票兩項選

舉罷免法適用處理方式一覽表」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中選會 108年 8月 29日中選法字第 1080025309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 為解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及公職人選舉罷免法之適用

疑義，使同日舉行投票之選務推動順利，內政部修正旨揭

一覽表並報行政院同意。 

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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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報告： 

第 1案 

案由：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定於 109年 1

月 11日（星期六）舉行投票，請有意登記參選之監察小組

委員，提早辭去其職務，避免不符參選資格，報請公鑒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中選會 108年 9月 23日中選人字第 1083750383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略以，

各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、監察人員、職員、(鄉、市、區)

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，不得登記為

候選人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



14 
 

參、重要工作報告 

第 1案 

案由:第 15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0屆立法委員選舉工作進行程序表

詳如附件。 

說明:本次選舉重要工作期程臚列如下表： 

項次 辦理日期 工作項目 

1 
108年 9月 12日(星期四) 發布總統、副總統選舉公告 

2 
108年 11月 8日(星期五) 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 

3 
108年 11月 14日(星期四) 

至 108年 11月 22日(星期五) 

受理立法委員候選人領取表件 

4 
108年 11月 18日(星期一) 

至 108年 11月 22日(星期五) 

受理立法委員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

5 
108年 11月 25日前(星期一) 通知政黨或依連署方式登記之各組候選人推薦投

開票所監察員 

6 
108年 11月 29日(星期五) 政黨或依連署方式登記之各組候選人推薦投開票

所監察員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截止 

7 
108年 12月 5日前(星期四) 審查候選人政見稿 

8 
108年 12月 5日前(星期四) 審查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之設立 

9 
108年 12月 5日前(星期四) 審查投、開票所監察員 

10 
108年 12月 14日(星期六) 

至 109年 1月 10日(星期五) 

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之監察 

11 
108年 12月 18日(星期三) 區域立法委員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 

12 
109年 1月 1日（星期三） 

至 109年 1月 10日(星期五) 

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之監察 

13 
109年 1月 11日(星期六) 投票、開票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  



15 
 

第 2案 

案由: 為利選舉期間突發狀況之處理，監察小組委員按責任區執行

各項選舉監察工作，經與各位委員電話聯繫確認，謹擬具

「臺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分區監察表」如附件。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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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召集人重點提示(略) 

(一) 辦理選舉事務人員助選限制之相關規定 

(二) 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 

 

伍、常任委員經驗分享及違法案例處理程序說明(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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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討論事項 

案由：有關政黨及任何人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上午 7時前或下

午 10時後，從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

次連續處罰，發現有違反前開規定情事時，如何踐行勸

止、制止、制止不聽程序，提請討論決議案。 

說明： 

   一、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條第 1款、第 96條第 4

項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1款、第 110條第 5項

及各級選舉委員會執行監察職務準則第 9條第 2項規定辦

理。 

   二、依規定，政黨及任何人於競選活動期間之每日上午 7時前

或下午 10時後，不得從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，但不妨礙

居民生活或社會安寧之活動，不在此限。監察小組委員到達

競選活動現場，請事先告知該活動主辦人有關競選活動逾時

相關規定與罰則，並請警員準備好進行蒐證錄影，錄影機務

必要有顯示錄影時間之功能，請警員應提前錄影。 

(一) 如活動於上午 7時前或下午 10時後進行，因已構成違反

前揭規定，將處新台幣 50萬元以上 500萬元以下罰鍰，

請委員填具「涉嫌妨害選舉罷免通知書」（第 1聯為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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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，一式 4聯），送交違法行為人，並通知本會。 

(二) 如其違反情事仍不停止，擬依往例於 15分鐘內，依序開

立「競選活動違法勸止書」（第 1聯為淡藍色，一式 3

聯）、「競選活動違法制止書」（第 1聯為淡粉色，一式 3

聯）及「競選活動違法經口頭（書面）勸止並經制止不聽

通知書」（第 1聯為粉紅色，一式 4聯），經開立完畢後，

此時已再次構成違反前揭規定，將再處新台幣 50萬元以

上、50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(三) 另特殊狀況則不受拘束，如客觀上足見申請人或主持人無

意結束競選活動，明示不願遵守依規定解散集會，等同公

開藐視法律規定者，自不受此限制；且每一場次之科處不

限一次（依中央選舉委員會 90年 11月 28日 90中選法字

第 9001066號函釋），如經勸止、制止、制止不聽尚未結

束活動，仍可繼續進行前開三道程序，予以再次科處。 

(四) 請委員按次蒐集相關事證，請警察分局將該蒐證光碟送交

本會第四組，俟彙整後提本會監察小組會議討論。 

辦法：有關候選人、政黨及任何人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

50條第 1款或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1款規定，

從事公開競選或助選活動逾時，依本程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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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按往例辦理，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柒、臨時動議:無。 

散會：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2日下午 1時 40分。 

 


